
 1 

新竹縣政府108年4月份第2次主管業務會報暨縣務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4月 16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時 

二、地點：本府簡報室 

三、主席：楊縣長文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昭吟 

四、出席人員： 

陳見賢、陳季媛、彭益宣、池燕雲、徐元雄、謝一如、吳聲祺、

黃國峯、陳偉志、羅昌傑、游志祥、蔡淑貞、李國祿、唐維德、

邱世昌、魏嘉憲、雲天寶、章宗耀、陳家士、黃文琦、邱俊良、

黃家琦、孫福佑、殷東成、羅仕臣、李猶龍、彭惠珠、黃文旭、

梁淑惠、李銷桂、詹秀連、黃士漢、范萬釗、靳邦忠、郭慧龍、

魏銘德、羅鈞盛、賴江海、江寧增、林滿、彭正宇、田永元、

蔡宜綾、何帥昇、林曉含、羅之吟、鄭依珊 

五、頒/獻獎 

(一)出生於關西鎮的陳擴憶醫師，於 2018年出任巴拉圭衛福部全國

腎臟醫療管理處處長一職，主管巴拉圭全國的腎臟醫療體系建

置、審核、督導與管理。此一任命案，有助於強化臺巴醫療交

流及各項合作計畫，實屬台灣之光，恭請縣長頒贈「台灣之光」

獎牌，予以表揚。 

(二)本縣光明國小等 5校參加「107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」個人

組、團體組共獲 3金 1銀 1銅，3項特優、3項優等成績，恭請

縣長頒獎，以茲表揚。 

(三)本縣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「107年度推動執行機關加強辦理資

源回收工作績效考核計畫」金質獎，將此榮耀獻給縣長。 

(四)本縣「107年度加強推動辦理資源回收績效」成績優良，特優獎

為竹北市公所、竹東鎮公所、湖口鄉公所及關西鎮公所，最佳

進步獎為新豐鄉公所，恭請縣長頒發獎勵金及獎牌，以資鼓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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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本縣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頒發「107年度全國保健業務評核

獎項」績優獎項 6座，將此殊榮獻給縣長。 

六、審查提案： 

(一)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： 

案由：有關經濟部能源局協助本府辦理「村里節電大車拼方案」，

核定金額新台幣 434 萬 8,000 元(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

位)，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

算或 109 年度預算「公用事業-公用事業管理-獎補助費(417

萬 2,000 元) (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)、「公用事業-公

用事業管理-業務費(17萬6,000元) (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

單位)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二)本府工務處： 

案由：有關內政部營建署核定補助本府辦理 108 年度都市危險及

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經費計 714 萬 5,000 元，擬

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

年度預算「建築管理業務-使用管理工作-獎補助費」科目項

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三)本府主計處： 

案由：檢陳「107 年度新竹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」

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  

(四)本府工務處： 

案由：有關內政部核定補助本府辦理「108 年度建築物結構快篩



 3 

及階段性補強作業」經費 1,137 萬 4,000 元，擬請同意於

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

算「建築管理業務-使用管理工作-獎補助費（1,100 萬元）」、

「建築管理業務-使用管理工作-業務費（37 萬 4,000 元）」

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五)本府農業處： 

案由：海洋委員會核定本府辦理「108 年坡頭漁港與鄰近海岸地

形變遷監測調查分析及港區淤沙改善因應措施」經費 165

萬元，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

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科目「水產種苗場業務-漁業推廣及管

理-業務費」項下辦理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六)本府人事處： 

案由：修正「新竹縣政府組織自治條例」第六條、第十一條，提

請 審議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七)本府衛生局： 

案由：衛生福利部核定本縣 108 年度「失智照護服務計畫」經費

新台幣 1,182 萬 9,000 元(配合預算編列以千元為單位)，設

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及失智共同照護中心，擬請同意於 108

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「衛

生業務-醫政長照工作-業務費」及「衛生業務-醫政長照工

作-獎補助費」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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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本府國際產業發展處 

案由：為辦理「108 年度新竹縣新豐鄉新庄子公有零售市場建築

物耐震能力補強申請計畫」，本案計畫核定補助金額 1,248

萬 9,000 元，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並於 108 年度

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科目「其他公共工程-公用事業工

程-獎補助費」項下辦理預算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九)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

案由: 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本府「原住民族產業創新價值計畫-

扶植產業聚落-新竹縣五峰鄉菇類產業聚落發展計畫」中央

款 940 萬元及地方配合款 116 萬 2,000 元，共計 1,056 萬

2,000 元，擬請同意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追加

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「原住民族業務-原住民族發展方案-

業務費」(中央款 375 萬 8,000 元、縣配合款 46 萬 4,000 元)、

「基層建設-原住民族公共工程-設備及投資」(中央款 564

萬 2,000 元、縣配合款 69 萬 8,000 元)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(十)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 

案由: 為辦理「107 年度雲山替代道路北段改善工程」中央款(內

政部、國防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經費)共計 3,000 萬

元墊付案，擬請同意於 108 年度辦理墊付，並於 108 年度

追加預算或 109 年度預算「基層建設-原住民族公共工程-

奬補助費」科目項下轉正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七、各單位發言：如後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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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主席裁示事項： 

(一)高鐵橋下聯絡道延伸至竹科新闢工程(中興路至力行路段)為指

標性工程，用地徵收地價補償有異議之部分，請地政處積極協

調克服。(地政處) 

(二)本(108)年度網路攻防演練及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將於 4 月

15日至 9月 30日進行，請各同仁提高警覺切勿開啟來路不明電

子郵件或簡訊。(各局處) 

(三)請加強檢討 1999話務服務；另各單位接獲民眾來電，請立即處

理；案情複雜時，務必留下民眾聯絡方式，主動回覆，而非一

再轉接。(綜合發展處、各局處) 

(四)為全面提升本府廳舍維安機制，由邱處長暫兼隊長，對巡查勤

務及人員做合理調整。(綜合發展處) 

(五)請各單位落實重大事件之回報機制，各單位發生事情，立即通

報三長及機要秘書，把握時效及早因應作為。(各局處) 

(六)各單位如遇請託關說之事，請依法、依原訂政策予以說明，並

主動向政風處通報登錄。 (各局處) 

(七)新竹縣議會第 19屆第 1次定期會於本(108)年 4月 25日開議，

請各單位主管做好府會溝通，爭取支持，俾使本次定期會圓滿

順利進行。(各局處) 

(八)請加強本府警衛訓練，並重新思考訂定整頓計畫，如排班巡邏

機制、人力需求、上下班時間人員進出之管控及緊急事故之因

應措施等，並請警察局支援相關人力。(綜合發展處、警察局) 

九、散會：上午 10時 20分。 


